
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四项整改任务

验收销号确认表
	整改任务
	某些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环境违法问题突出。

	整改目标
及完成情况
	整改目标：加强市县两级生态环境部门行业监督管理，严格落实地方党委、政府属地管理责任，切实增强企业环保意识，压实企业污染治理主体责任。

完成情况：已完成。

	整改措施及
具体落实情况
	（一）针对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有关问题，主要采取三方面措施：一是依法依规调查处理有关环境问题，督导企业2024年12月底前修复破损厂房、除尘设施，未完成整改前不得生产。二是督促企业加强日常管理，及时清理露天堆放的石粉，对场内车辆作业区域定时洒水。三是严格执法监管，发现问题立即督导企业整改并依法处理。

（二）针对某热电厂有关问题，主要采取三方面措施：一是依法依规调查处理有关环境问题，督导企业开展问题整改，确保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正常、记录准确。二是加强污染治理设施管理人员培训，定期开展业务考试和应急演练。三是加强日常监管，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执法检查，重点检查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、台账等档案资料填报情况。

（三）加大对全市重点行业、重点企业的监管力度，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。强化普法宣传与帮扶指导，多渠道宣讲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，提高企业守法自觉性。加强执法监管，对发现的问题立即督导企业整改，不能立即整改的责令限期整改，问题严重的依法依规立案调查并处理到位，责令相关企业整改违法行为，消除生态环境损害。

以上措施均按时限按要求完成。




